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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EPC.350(78)  

2022 年現成船能源效率指數(EEXI)達成值之計算方法準則 

– 內容摘要 

◆ 目的 

 為提升船舶能源效率及降低海運溫室氣體排放，IMO 訂定現成船能源效率指數(EEXI)，為一次性之驗

證。每艘現成船之 EEXI 達成值(attained EEXI)應小於等於其 EEXI 要求值(required EEXI)才算符合，否則應以

降速、限制功率或其他增進船舶能源效率之措施來達成。 

 MEPC.350(78)決議案已取代 MEPC.333(76) 決議案 

◆ 內容摘要 

一、 本準則提供 EEXI 及其各參數的計算方式，其中多參考新造船能源效率指數 (EEDI)之計算準則

(MEPC.308(73)決議案)。若為 EEDI 的船舶且 EEDI 達成值(attained EEDI)小於等於 EEXI 要求值

(required EEXI)，則 EEDI 計算值可當作其 EEXI 達成值(attained EEXI)。 

 

二、 EEXI 達成值計算公式組成基本上與 EEDI 相同，依 2.1 段，其公式為： 

(∏ 𝑓𝑗
𝑛
𝑗=1 )(∑ 𝑃𝑀𝐸(𝑖) ∙ 𝐶𝐹𝑀𝐸(𝑖) ∙ 𝑆𝐹𝐶𝑀𝐸(𝑖)

𝑛𝑀𝐸
𝑖=1 ) + (𝑃𝐴𝐸 ∙ 𝐶𝐹𝐴𝐸 ∙ 𝑆𝐹𝐶𝐴𝐸) + ((∏ 𝑓𝑗 ∙ ∑ 𝑃𝑃𝑇𝐼(𝑖) − ∑ 𝑓𝑒𝑓𝑓(𝑖) ∙ 𝑃𝐴𝐸𝑒𝑓𝑓(𝑖)

𝑛𝑒𝑓𝑓
𝑖=1

𝑛𝑃𝑇𝐼
𝑖=1

𝑛
𝑗=1 )𝐶𝐹𝐴𝐸 ∙ 𝑆𝐹𝐶𝐴𝐸) − (∑ 𝑓𝑒𝑓𝑓(𝑖) ∙ 𝑃𝑒𝑓𝑓(𝑖) ∙ 𝐶𝐹𝑀𝐸 ∙ 𝑆𝐹𝐶𝑀𝐸)

𝑛𝑒𝑓𝑓
𝑖=1

𝑓𝑖 ∙ 𝑓𝑐 ∙ 𝑓𝑙 ∙ 𝐶𝑎𝑝𝑎𝑐𝑖𝑡𝑦 ∙ 𝑓𝑤 ∙ 𝑉𝑟𝑒𝑓 ∙ 𝑓𝑚
 

因此，EEXI 之單位分子為二氧化碳排放量(公克)，分母為總容量(噸)乘以航行距離(海里)。其中，船速、

容量和主機功率應保持一致性。 

 

三、 現成船舶主機功率(PME)之計算方式，依 2.2 段：在安裝了主機功率限制(Engine Power Limitation, 

EPL)的情況下，EEXI 計算中的主機功率(PME)為最大限制功率(MCRlim)的 83%或最大連續輸出功率

(MCR)的 75%，以較低者為準。如圖 1 所示，主機功率應保留 10%MCR 當作引擎餘裕、15%MCR 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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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海況餘裕，若安裝 EPL，則 MCRlim 應限制為 120%之 PME。因此，主機功率 PME 應為 MCR 的

75%或 MCRlim 的 83%。可參考 MEPC76-INF.7 文件。 

 

圖  1 、 MCR, MCR l i m 和 P M E 之關係  

 

四、 現成船參考船速(Vref)之計算方式詳如 2.2.3 段，摘要如下： 

1. 經 EEDI 認證之船舶 (EEDI ships)：其 EEXI 之參考速度由先前 EEDI 海試之數據決

定。  

2. EEDI 規定生效前建造之船舶(pre-EEDI vessels)：其 EEXI 之參考速度由模型試驗(model tests)

所獲得之 speed/power curve 決定，在某些情況下，會使用海試之數據配上計算流體力學(CFD)

計算校正。可參考 MEPC.334(76)決議案。 

3. EEDI 規定生效前建造之船舶(pre-EEDI vessels)且其海試結果經水槽試驗可推至 EEDI 吃水及海

況下時，參考速度應以下列公式計算 

Vref = 𝑉𝑆,𝐸𝐸𝐷𝐼 × [
𝑃𝑀𝐸

𝑃𝑆,𝐸𝐸𝐷𝐼

]

1
3

 [𝑘𝑛𝑜𝑡] 

4. EEDI 規定生效前建造之貨櫃船、散裝貨輪或液貨船且其海試結果經水槽試驗可推至設計吃水及

海況下時，參考速度應以下列公式計算 

Vref = 𝑘
1
3 × (

𝐷𝑊𝑇𝑆,𝑠𝑒𝑟𝑣𝑖𝑐𝑒

𝐶𝑎𝑝𝑎𝑐𝑖𝑡𝑦
)

2
9

× 𝑉𝑆,𝑠𝑒𝑟𝑣𝑖𝑐𝑒 × [
𝑃𝑀𝐸

𝑃𝑆,𝑠𝑒𝑟𝑣𝑖𝑐𝑒

]

1
3

 [𝑘𝑛𝑜𝑡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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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若相關資料不足，該準則亦有提供依據船型、載重量以及主機安裝功率做近似公式後所得其參考

速度之選項，不過由於此方案有餘裕係數(Margin Factor)，故其所得之參考速度是較為保守的，

仍建議盡可能提供模型試驗或是海試報告。其參考速度近似公式為: 

Vref,app = (𝑉𝑟𝑒𝑓,𝑎𝑣𝑔 − 𝑚𝑉) × [
∑ 𝑃𝑀𝐸

0.75 × 𝑀𝐶𝑅𝑎𝑣𝑔

]

1
3

 [𝑘𝑛𝑜𝑡] 

其中Vref,avg = 𝐴 ∗ 𝐵𝐶， MCRavg = 𝐷 ∗ 𝐸𝐹，且 A 至 F 等參數，由下列兩表視船型而定 

 

表 1 、係數 A,B,C 依船型決定 

 

 

表 2 、係數 D,E,F 依船型決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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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採用船舶營運性能測量方法(IN-SERVICE PERFORMANCE MEASUREMENTS)取得 Vref，應遵

照 MEPC.1/Circ.901 - Guidance On Methods, Procedures And Verification Of In-Service 

Performance Measurements (船舶營運性能測量方法、程序和驗證指南)之通函辦理。 

7. 此外，當船舶加裝節能裝置而可能影響船速時，依 2.2.3.6 段可採取下述方法進行驗證：安裝裝

置後之海試(sea trials after installation of the device)及/或專用模型試驗(dedicated model 

tests)及/或數值計算法(numerical calculations)。 

五、 其餘參數如燃油消耗率(SFC)和其對應之燃油二氧化碳轉換係數(CF)等，可以從經認可的 NOx 技術卷

中取得。若相關資料不足，也有預設之保守值可以進行計算。SFC 可以參考 NOx 技術章程 1.3.15 段，

CF 之預設值可以參考 EEDI 計算準則 2.2.1 段。 

 

六、 另外，一些修正參數 f 應視適用船型及情況而定，若無或不適用則代入數值 1。 

 

 


